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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星計畫

107學年度起調整為四輪分發

第一輪=>分發各校比序no.1推薦學生(若參加第一輪分發之推薦學生未獲錄取,由原訂第
二輪分發之推薦學生優先遞補分發)

第二輪=>各校比序no.2;第三輪=>各校比序no.3; 第四輪=>其他推薦學生

錄取生無論放棄與否,一律不得再報名甄選入學招生

甄選入學

各群(類)第二階段備審資料採全面網路上傳(包含:書面審查資料及繳費證明文件電子
檔)

備審資料必採專題製作學習成果及專業實習(含實驗實務)科目學習報告(成果)

106學年度起,甄選入學應屆畢業生歷年成績單，改由原就讀學校統一上傳

107學年度重要變革

http://www.ives.ncku.edu.tw/index.php?action=rule_detail&cid=59&id=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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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測分發

總成績計算方面，各校系組（學程）自行訂定統測各科成績的加權權重，不會再
有「統測滿分700分」的說法。

國英數成績權重在1-2,專業科目成績權重在2-3(權重級距設定為0.25)

107學年度重要變革

107以前:
總分: 國×1+英×1+數×1+(專一)×2+(專二)×2=700

107開始:
○○科技大學○○○○系招收○○群，
可訂定統測各科採計權重為：
 國英數：×1倍、1.25倍、1.5倍、1.75倍或 2倍
 專業科目(一) (二) ： ×2倍、2.25倍、2.5倍、2.75倍或 3倍

=>準備考試時要事先了解理想校系的科目採計權重，針對加權重的科目多下功夫。



新增特殊選才

不採計統測成績，由各校系辦理指定項目甄審，依甄審總成績公告正備取生，再
進行登記就讀志願序統一分發。

107學年度招生的組別：

「技職特才組」:在專業領域具有特殊技能經驗或成就

「實驗教育組」:招收實驗教育生,學校型態及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者,含不具學籍自學生

108學年度新增「就業體驗組」：供參與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學生報名

106學年度重要變革



免試

繁星

應屆,專門學程25學分 ,科(組)前30％, 全程

就讀同一學校=>全校推選12名參加

報名: 3/14-3/20

查排名(校外比序): 4/17

網路選填志願(25個志願 ): 4/20-4/24

放榜: 5/3

技優

保送
競賽得獎(全國前3)or國手

報名:50個志願 1/8-1/24

查排名(校外比序): 1/17

網路填志願: 1/22-1/24

放榜: 1/30

甄審
乙級or競賽得獎

資格審查/公告: 5/24

報名: 5個志願 5/24-5/29

指定項目甄審: 6/6-6/17

公告正備取:6/25

網路填志願:6/27-6/29 

放榜:7/4

106技優甄審.xls
106技優甄審.xls
http://www.ives.ncku.edu.tw/index.php?cid=48
http://www.ives.ncku.edu.tw/index.php?cid=48


考試
統測: 5/5-5/6

成績單:5/2?(?)

甄選入學
3個志願(142所,含大學)

一階:統測成績篩選結果公告 6/5

二階:指定項目甄試 6/15-7/1

二階公布正備取: 7/4前

上網登記志願序: 7/4-7/7

統一分發放榜: 7/11

優點: 1.有機會轉跑道-普通大學日間部

缺點: 1.只能填3個志願 2.要做備審 3.要面試 4.額外的花費

聯合登記分發
199個志願(81所學校)

選填志願: 7/26-7/31

放榜: 8/7

ps:原住民、退伍軍人、僑生可加分

日間部or夜間部

獨招

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106ugrulecdrom/index.html
https://www.jctv.ntut.edu.tw/enter42/106ugrulecdrom/index.html


其他四技二專招生管道

•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招生(每周在企業實習3至4天、學校上課2至3天=>各
校獨招)

• 軍事校院士官二專班招生

• 運動績優學生招生

• 藝術與表演類系科單獨招生

• 身心障礙學生招生

• 二專進修專校招生

https://www.dual.nat.gov.tw/index.do


https://www.tcte.edu.tw/page_new.php


統一入學測驗 -- 負責單位：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

考試日期 107.05.05-107.05.06

考試科目

 國文、英文、數學、專(一)、專(二)

 五科都要考

 2科(含)以上0分，不得參加甄選

考試範圍 如網路上公告

成績計算
 答錯均不倒扣

 各科成績滿分為100分

https://www.tcte.edu.tw/download/107year/107Range_4y/


你知道自己的科目,
要報哪個群別嗎?

複習一下

https://www.tcte.edu.tw/four/page107_maj4.htm


單群(類)：考生擇一參加(無限制報考科別)
單群考的意思是，同學只能在這20群（類）中選擇一群（類）來報考，

是為「單群類考生」（代碼01~20）



跨群(類)
跨群考則指同學可以同時報考2到3群（類）的考試，是「跨群類考生」（代碼51~56）,

但跨群類考生只有下列六種可選考。

代碼 跨群(類)別名稱 可同時應考之群(類)別

51 電機與電子群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52 家政群 家政群幼保類+家政群生活應用類

53 商管外語群(一) 商業與管理群+外語群英語類

54 商管外語群(二) 商業與管理群+外語群日語類

55 商管外語群(三) 外語群英語類+外語群日語類

56 商管外語群(四) 商業與管理群+外語群英語類+外語群日語類

考生限就單群(類)別(代碼01-20)及跨群(類)別(代碼51-56), 擇一報考



招生資訊網站



相關網站
網站名稱 網址

成大附工升學資訊網頁 https://sites.google.com/site/hthbndvfbtv/home

技專校院招生策進總會 http://www.techadmi.edu.tw/

技訊網 http://www.sainter.com.tw/temp/search/

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網站 http://www.tcte.edu.tw/

雙軌訓練旗鑑計畫 http://www.dual.nat.gov.tw/index.do

https://sites.google.com/site/hthbndvfbtv/home
http://www.techadmi.edu.tw/
http://www.sainter.com.tw/temp/search/
http://www.tcte.edu.tw/
http://www.dual.nat.gov.tw/index.do


1月
• 技優保送 : 報名、網路選填志願、放榜

34月
• 繁星計畫 : 報名、網路選填志願

5月

• 繁星放榜(5/3)

• 統一入學測驗

• 技優甄審資格審查/公告、報名

6月
•技優甄審(6/11前) : 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審 6/6-6/17、公告正備取6/25、網路登記志願序6/27-29

•甄選入學(6/16後)  :報名、第一階段篩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6/15-7/1

7月

• 技優甄審: 放榜(7/4)

• 甄選入學 : 公告正備取、登記志願序7/4-7/7、放榜(7/11)

• 聯合登記分發 :網路選填志願7/26-7/31

8月 • 聯合登記分發 : 8/7放榜

高三下學期..
真忙碌！！！



~The end~



繁星校外成績比序標準
(5 學期,群名次百分比)

• 第 1 比序：學業平均成績。

• 第 2 比序：專業及實習科目。

• 第 3 比序：英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 第 4 比序：國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 第 5 比序：數學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 第 6 比序：「競賽、證照及語文能力檢定」之總合成績。

• 第 7 比序：「學校幹部、志工、社會服務及社團參與」
之總合成績。 (簡章:  p.17開始)

105.11.14高三升學講座/105繁星簡章.pdf


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入學
競賽獲獎名次與等第對照表

競賽名稱 競賽優勝名次 等第

國際技能競賽
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
國際科技展覽

金牌 第一等

銀牌 第二等

銅牌 第三等

優勝 第四等

國際技能競賽國手選拔
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國手
選拔

入選國手(正取) 第五等

入選國手(備取) 第五等

全國技能競賽
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

第1名 第六等

第2名 第七等

第3名 第八等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技藝競賽

第1名 第八等

第2名 第九等

第3名 第十等

先依保送競賽獲獎名次之「十等第」比序排名後，再依考生志願序分發:
如獲獎等第相同時，則以該職種（類）競賽參加人數為參酌順序。
競賽人數較多者，排名在前；競賽人數較少者，則排名在後；競賽人數相同者，則 排名相同。










